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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23-001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账户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55 号）核准，本公司可向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普

通股（A 股）不超过 371,502,022 股。根据发行结果，公司本次实际向发行对象

发行普通股（A 股）161,598,158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

格为人民币 5.16 元，本公司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33,846,495.28 元，扣除与

发行有关的费用总额人民币 10,957,389.86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822,889,105.42 元。截止 2020 年 10 月 30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

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

[2020]000658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及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

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请见仁和药业于 2020 年 11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二、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加强对

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

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用于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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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2020 年

非公开

发行股

票 

仁和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樟树市支行 
14083101040028660 

仁和智慧医药

物流园项目、仁

和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齐齐哈尔仁

和翔鹤工业

大麻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齐齐哈尔分行 
166497107288 

仁和翔鹤工业

大麻综合利用

产业项目 

江西药都樟

制药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樟树市支行 
14083101040028785 

中药经典名方

产业升级技改

项目 

三、募集资金账户注销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月 9日，12月 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

议、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个别募投项目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和《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对部

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的议案》。公司依法注销了两个募集资金银行账户，公司与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同时终止。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专项账户具体情况

如下表： 

项目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账户 

状态 

2020年

非公开

发行股

票、募

投变更

项目 

仁和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樟树市支行 

14083101040028660 

仁和智慧医药

物流园项目、

数字化保健和

消毒抑菌产品

生产线技改搬

迁 及 扩 产 项

目、女性生理

健康用品生产

线数字智能化

继 续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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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搬迁及扩

产项目 

齐齐哈尔仁

和翔鹤工业

大麻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齐齐

哈尔分行 

166497107288 

仁和翔鹤工业

大麻综合利用

产业项目 

已注销 

江西药都樟

制药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樟树市支行 

14083101040028785 

中药经典名方

产业升级技改

项目 

已注销 

四、备查文件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撤销银行账户申请书。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